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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京天股字（2011）第066-3号 

致：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

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11）第 066 号《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京天股字（2011）

第 066-1 号《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京天股字（2011）第 066-2 号《关

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对电光

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报信有关问题进行核查的函》（发行监管函[2012]413

号）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

mailto:tylawf@tianyuanlaw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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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及

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意

见及结论，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的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有关简称术语和定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有关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

行并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加销售

业绩的事项的回复 

根据天健会计师于2013年3月21日出具的《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举报信有关问题的核查报告》（天健〔2013〕56号），以下简称“《核查报告》”），

天健会计师对发行人是否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加销售业绩的

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销售发票、送货单、签收单、销售合同以及收款回单的测试情况：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销售金额（元） 759,696,785.88  756,344,415.49  625,026,883.60  

测试金额（元） 292,298,013.20 304,303,370.92 177,144,6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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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相符金额（元） 292,298,013.20 304,303,370.92 177,144,618.56 

占总体的比例 38.48% 40.23% 28.34% 

（2）采购发票、入库单、送货单、采购合同和付款回单的测试情况：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采购金额（元） 455,217,815.06  501,054,750.45  463,473,082.85  

测试金额（元） 139,755,044.29  205,682,881.77  183,828,955.02  

测试相符金额（元） 139,755,044.29  205,682,881.77  183,828,955.02  

占总体的比例 30.70% 41.05% 39.66% 

（3）关于发行人销售业务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情况的函证

情况：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销售金额（元） 759,696,785.88 756,344,415.49   625,026,883.60   

函证相符金额（元）   368,093,307.06    278,296,674.05  199,607,547.90  

占总体的比例 48.45% 36.79% 31.94% 

（4）关于发行人采购业务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情况的函证情

况：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采购金额（元） 458,055,592.85 501,054,750.45 463,473,082.85 

函证相符金额（元）   294,909,334.29   273,238,333.05  198,968,587.19  

占总体的比例 64.38% 54.53% 42.93% 

（5）关于账面增值税销项税金额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复核情况： 

①账面增值税销项税金额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填报的增值税销项金额均核

对一致； 

②经复核，发行人2010年至2012年增值税销项税金额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核

对一致，并与营业收入配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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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比较分析，发行人 2010 年至 2012 年销售业务费、运输费用等支出与

营业收入比例稳定，配比基本一致。 

（7）账面增值税进项税金额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核查情况： 

①账面增值税进项税金额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填报的增值税进项金额均核

对一致； 

②经复核，发行人原材料及辅料采购金额等与增值税进项税金额配比基本一

致。 

（8）将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耗用与产量进行配比，报告期内钢材、铜材耗用量

占比基本保持稳定，电费和直接人工与产量配比关系不存在异常情况，具体如下：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产量(台) 36,563 43,436 40,644 

钢材料消耗量(吨) 33,833.60 36,733.96 37,464.90 

单位产品钢材料消耗量（吨/台） 0.93 0.85 0.92 

铜材料消耗量（Kg） 2,064,361.53 2,337,977.81 2,235,635.85 

单位产品铜材料消耗量（Kg/台） 56.46 53.83 55.01 

电费 3,843,429.68 3,245,710.97 2,996,694.12 

单位产品电费（元/台）  105.12  74.72  73.73 

直接人工费用 28,820,141.93 27,176,797.67 18,878,987.57 

单位产品直接人工（元/台） 788.23 625.67 464.50 

天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

加销售业绩的情况。 

在《核查报告》核查范围内，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相关销售及采购

事项进行了如下核查： 

（1）本所律师对《核查报告》核查范围内发行人2010年度、2011年度及2012

年度的各月份销售发票、销售合同、送货单、签收单进行了抽查，并将销售发票

载明的采购方名称、货物数量、金额等内容与销售合同、送货单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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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在上述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 

（2）本所律师对《核查报告》核查范围内发行人2010年度、2011年度及2012

年度的各月份采购发票、采购合同、入库单进行了抽查，并将采购发票载明的销

售方名称、货物数量、金额等内容与采购合同、入库单进行核对。 

经核查，在上述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 

（3）本所律师就发行人销售、采购业务流程及相关财务结算、检查与监督程

序等事项以及发行人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的销售、采购基本情况对发

行人财务负责人、销售及采购负责人、过磅人员等进行了访谈。根据上述人员确

认，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加销售业绩的情

况。 

（4）经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与主要供应商确认，发行人在报告期内

不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加销售业绩的情况。 

（5）发行人于2013年3月12日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大

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加销售业绩的情况。 

（6）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出具证明，证明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纳税情况符合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自2008年以来不存在因违反相

关规定而受到税务处罚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①根据浙江省乐清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乐清市国税局”）于2012年1

月10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近三年按时进行税务申报，并依法纳税，未发生

因违反税法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根据乐清市国税局于2013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2012年1月1

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按时进行税务申报，并依法纳税，未发生因违反税法而受到

处罚的情形。 

根据乐清市地方税务局柳市税务分局于2013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发行

人自2008年1月1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止，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税收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适用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合法有效，依法缴纳了各项税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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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生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情形。 

②根据安徽省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2013年2月25日出具的《证

明》，宿州电光自2008年1月1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止，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税收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适用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合法有效，依法缴纳了各

项税收，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生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安徽省宿州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分局于2013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

宿州电光自2008年1月1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止，能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

关规定，依法缴纳各项税收，未发生因违反税法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③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国家税务局于2012年1月16日出具的《证明》和上海市

地方税务局闵行区分局于2012年1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上海电光近三年按期

申报，未发生欠税情况，亦未见因税收违法事项被处罚的记录。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国家税务局于2012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和上海市地

方税务局闵行区分局于2012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上海电光于2012年1月至

2012年6月，按期申报，未发生欠税情况，亦未见因税收违法事项被处罚的记录。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国家税务局于2013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和上海市地方

税务局闵行区分局于2013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上海电光自2012年7月至2012

年11月按期申报，未发生欠税情况，亦未见因税收违法事项被处罚的记录。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国家税务局于2013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和上海市地方

税务局闵行区分局于2013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上海电光自2012年12月至2013

年1月按期申报，未发生欠税情况，亦未见因税收违法事项被处罚的记录。 

（7） 根据天健会计师于2013年2月25日出具的《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3〕1112号），发

行人编制的《关于最近三年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说明》（2010－2012年度）符合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税种纳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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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

发票增加销售业绩的情况。 

二、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虚代开增值税发票抵扣以收取6%手续费，

同时又向其他公司购置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以平税收负担，以及发行人从张家

港市集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事项的回复 

（一） 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虚代开增值税发票抵扣以收取6%手续

费，同时又向其他公司购置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以平税收负担事项的回复 

1、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核查报告》，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虚代开

增值税发票抵扣以收取6%手续费，同时又向其他公司购置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

以平税收负担的情况。 

2、根据本所律师在《核查报告》核查范围内对发行人2010年度、2011年度、

2012年度相关销售、采购文件的抽查，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销售及采

购负责人、过磅人员等进行的访谈及发行人及其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

的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大量虚开进项和销项增值税发票增加销售业绩的

情况。 

3、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销售、采购负责人、过磅人员等进行的访谈，发

行人及其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的确认，在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虚

代开增值税发票抵扣以收取6%手续费，同时又向其他公司购置增值税发票用于

抵扣以平税收负担的情况。 

4、发行人于2013年3月12日出具《确认函》，确认其不存在虚代开增值税发

票抵扣以收取6%手续费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其他公司购置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

以平税收负担的情况。 

5、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纳税情况符合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自2008年以来不存在因违反相关规定

而受到税务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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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虚代开增值税发票抵扣以收取

6%手续费，同时又向其他公司购置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以平税收负担的情况。 

（二） 关于发行人从张家港市集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事项的核查 

1、核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的查询，

目前并无名称为“张家港市集美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经发行

人确认，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曾从张家港市集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

美金属”）取得增值税发票。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乐清市国税局出具的《证

明》，在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期间，发行人从集美金属涉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共计14份，增值税进项税额为763,050.25元，具体如下：                                                         

序号 发票号码 开票日期 货物名称 数量 （吨） 税额（元） 

采购金额（元）

（不含税） 

1 21863399 2011.08.15 带钢 16 14,413.68  84,786.32  

2 21863400 2011.08.15 带钢 16 14,413.68  84,786.32  

3 21863401 2011.08.15 带钢 16.40 14,774.02  86,905.98  

4 21884343 2011.10.13 带钢 46.16 43,595.56  256,444.44  

5 21935773 2011.11.08 带钢 71.47 50,884.20  299,318.80  

6 22126714 2011.11.17 圆钢 38.12 29,078.72  171,051.28  

7 22126715 2011.11.17 圆钢 38.12 29,078.72  171,051.28  

8 22126716 2011.11.17 圆钢 38.12 29,078.72  171,051.28  

9 22245900 2011.12.20 带钢 38.9 33,912.82  199,487.18  

10 22245901 2011.12.20 带钢 38.9 33,912.82  199,487.18  

11 22245902 2011.12.20 带钢 38.9 33,912.82  199,487.18  

12 15278193 2011.12.26 圆钢 210.36 143,656.10 845,035.90 

13 15272138 2012.01.06 冷轧板 214.73 146,640.40 862,590.60 

14 15272139 2012.01.06 冷轧板 213.35 145,697.99 857,0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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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票开具单位为“张家港市集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税额763,050.25元，

所涉增值税进项税额763,050.25元。 

乐清市国税局对上述增值税发票事项进行调查，并于2013年1月4日出具《证

明》，证明发行人从集美金属涉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增值税进项税额

763,050.25元，该局对此检查已经基本结束，根据取得的证据和公安部门的调查

情况，对照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上述14份发票属于善意取得，不作违法处理。 

综上，发行人从集美金属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 

2、发行人加强税收管理及内部控制的措施 

发行人对销售与采购业务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1）销售管理制度 

发行人制定了《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制度》，从销售合同审批及信用管理、

销售与收款业务内部控制、发货流程、发票管理制度、收款等方面建立了严格的

控制制度，具体如下： 

所有销售业务必须按标准合同文本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进行统一的合同管

理，并送财务部存档备案，信用管理员审核评定；根据销售合同开具“销售订单”，

合同管理员核对销售订单，由部门经理审批，经财务确认签章，超过审批额度，

由总裁进行两级审批；销售员根据审批后的“销售订单”开具“销售发货单”；库管

员根据“销售发货单”办理出库手续，并加盖“已出库”章； 销售员将盖有“已出库”

章的“销售发货单”与对应的“销售订单”转财务部；财务部以加盖出库章的销售单

为凭证，更新库存明细及客户应收帐款记录；库管员根据销售单、发货明细制作

“货物签收单”，货到客户后要求客户签收，将签收单原件交财务部。发票管理员

根据销售合同、销售订单和销售发货单核对相符后开具销售发票。 

（2）采购管理制度 

发行人制定了《采购和应付款管理制度》，通过明确分工与授权、实施与执

行、检查与监督、采购的询价与比价、入库验收、货款支付等规定，规范采购流

程，具体如下： 



 10-3-2-10 

①采购物资到货后，要及时组织物资管理员进行入库前的清点验收，精密仪

器、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应由固定资产管理部门会同相关专业部门共同进行验

收，验收过程中应首先比较所收物资与请购单、发票账单上的品名、规格、数量、

单价是否相符，然后检查物资有无损坏、使用性能优劣，验收合格后，验收部门

的人员应对已收物资编制一式多联、事先编号的验收单并签字，作为验收和检验

物资的依据。一般情况下物资验收入库后，才能与供货方结清货款，财务部门必

须凭借付款申请单才能支付购货款。 

②货物及发票已到，验收合格并与购货合同、发票内容核对无误后，由采购

员填写付款申请单并经有权批准物资采购的人员签字批准后连同发票、入库清单

和入库验收单一起交由财务部门办理付款业务；货物已到发票未到，验收合格并

与购货合同核对无误后，如供货方要求并经本单位有权批准物资采购的人员签字

批准，可凭付款申请单支付不超过货物总价值80%的货款，待发票到后再付清余

款；发票已到货物未到，一般不准支付购货款，特殊情况需分管副总及财务负责

人签字认可才允许付款。 

3、根据天健会计师于2013年2月25日出具的《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3〕1109号），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2012年12月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

制。 

同时，针对增值税纳税事项，发行人为加强税收管理和内部控制，采取了以

下措施： 

（1）增强依法纳税意识。发行人管理层认识到依法纳税的重要性，加强培

养财务部门和业务人员的依法纳税意识，并建立制度保障发行人依法纳税。 

（2）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发行人制定了相关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对票

据的合规性进行了严格要求，并对票据合规性和审核流程进行严格监督和检查，

保证入账的票据均为合法票据。 

（3）充实财务人员配备。发行人充实了财务人员队伍，订阅了税务专业刊

物、参加税务培训会议，建立措施鼓励财务人员加强税务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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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纳税内部管理和税务申报流程。发行人根据纳税申报的规定，结

合发行人实际情况，制订了科学的纳税申报流程，并建立了与主管税务机关和税

务专管员的沟通机制，及时协调纳税事项。 

三、关于集美金属相关案件在张家港市及乐清市相关部门立案情况的回复 

根据本所律师对乐清市国税局稽查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的访谈，2012年1月

19日，集美金属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张家港市国家税务局和公安局立案稽

查。2012年3月31日，乐清市国税局收到张家港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协查通知。

乐清市国税局于2012年4月9日开始立案核查，目前核查已结束。经核查，发行人

从集美金属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共计金额4,488,530.75元，增值税进项税

额763,050.25元。乐清市国税局于2013年1月4日出具《证明》，证明发行人自2011

年8月至2012年1月，从集美金属涉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增值税进项税额

763,050.25元，前述发票的取得属于善意取得，不作违法处理。 

同时，根据本所律师对乐清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进行的访

谈，乐清市公安局于2012年收到张家港市公安局与张家港市国税局联合发出的关

于移交案件的通知，乐清市公安局已将该案移交乐清市国税局进行核查。乐清市

国税局目前对该案的稽查已基本结束，并确认发行人从集美金属涉嫌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14份，增值税进项税额763,050.25元，前述发票的取得属于善意取得，

不作违法处理。 

综上，发行人从集美金属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不会对本次

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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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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